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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113年度重陽節敬老禮金禮品致贈說明 

一、目的：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宏揚敬老美德，特於重陽節前辦理重陽 

    節敬老禮金禮品致贈活動，為利業務推展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主辦機關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

三、協辦機關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及各區戶政事務所 

四、執行機關：新北市各區公所 

五、實施期間：113年 10月 2日(三) 至 113年 12月 31日(二) 

六、致贈對象及造冊截止日期： 

 (一) 致贈對象：設籍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且具備下列條件者。 

1. 重陽節當月(113年 10月)年滿 65歲以上者。 

2. 重陽節當月底(113 年 10 月 31日)前設籍已滿 1 年且至重陽節當日(113 年

10月 11日)前 1個月仍持續設籍者。 

 (二) 造冊截止日期：  

1. 以 112 年 10 月 31 日為設籍本市截止日，且 112 年 11 月 1 日至重陽節當

日(113年 10月 11日)前 1個月仍持續設籍本市者為對象。 

2. 所有致贈對象及發放標準以各區公所造冊名單為準。 

七、致贈原則及其加贈標準： 

（一）致贈原則： 

1. 100 歲以上之老人：民國 13 年 12 月 31 日(含)前出生者，每人新臺幣 2

萬元整。 

2. 90 歲至 99 歲之老人：民國 14 年 1 月 1 日(含)至民國 23 年 10 月 31 日

(含)出生者，每人新臺幣 5,000元整。 

3. 80 歲至 89 歲之老人：民國 23 年 11 月 1 日(含)至民國 33 年 10 月 31 日

(含)出生者，每人新臺幣 2,000元整。 

4. 65 歲至 79 歲之老人：民國 33 年 11 月 1 日(含)至民國 48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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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含)出生者，每人新臺幣 1,500元整。 

（二）加贈標準： 

1. 年滿 99 歲之老人：民國 14 年 1 月 1 日(含)至民國 14 年 12 月 31 日(含)出生

者，另加贈禮品 1份，以表敬意。 

八、辦理期程及現金致贈方式： 

（一）致贈期程： 

1. 重陽禮金匯款日：113年 10月 2日(三)。 

2. 區公所工作人員與里幹事致贈：113年 10月 5日(六)至 113年 12月 

   13日(五)。 

3. 本府社會局補致贈：113年 12月 16日(一)至 113年 12月 31日(二)。 

（二）致贈方式： 

1. 發放方式原則尊重長輩意願，但以匯款優先，欲領取現金者，由公所協 

   助發放。 

2. 現金發放方式各執行機關可採定點致贈、到府致贈等方式辦理，致贈現金 

   方式如下: 

(1)本人具領應查驗身分證正本，並於印領名冊受領人欄位簽名或蓋章。 

(2)非本人具領，由他人代領者，請代領人出示雙方身分證正本，並於印 

   領名冊受領人欄位蓋章且於代領人欄位簽名或蓋章。 

九、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